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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5月21日 星期四

股票代码：

000584

股票简称：哈工智能 公告编号：

2020-039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工智能”或“公司” ）股票于2020年5月18日、5月

19日、5月2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动期间，未发生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

股票的行为；

6、公司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20年2月18日出具的《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2965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后，会同相关中

介机构就反馈意见中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讨论， 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相关事项进行了

资料补充和问题答复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上述反馈意见回复， 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14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7、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公司近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2020年4月30日披露。

3、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300813

证券简称：泰林生物 公告编号：

2020-045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5月18

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实

施的分配方案与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本次实施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1,97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6.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10股派5.4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

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1.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600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5月27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5月27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49 宁波高得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0年5月26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2930号

咨询联系人：叶星月

咨询电话：0571-86589069

传真电话：0571-86589100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权益分派公告。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2020-035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本次会议涉及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按照《公司章程》规定，本次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3/4以上表决同意后方可通过。

4、为更好的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及时公

开披露；

5、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二、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上海莱士2019年度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3: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9：15

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奉贤区南桥新城展园路398号南郊宾馆；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

8、会议出席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截至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15:

00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并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也可授 权他人（受托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代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不能出

席现场会 议的股东也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9、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杰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出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共3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076,

787,9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314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

2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4,112,6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北京尚公（上海）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052,740,4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4.9577%，其中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5,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1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047,55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67％； 其中中小投资者20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047,55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67％。

四、会议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076,413,17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6％；

89,6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285,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3,737,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56%；反对8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6％；弃权285,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28%。

2、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5,076,228,77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0％；

79,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48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3,553,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809%；反对7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85％；弃权480,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07%。

3、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5,076,218,37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8％；

89,6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48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3,543,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78%；反对8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6％；弃权480,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07%。

4、审议通过了《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5,076,423,57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8％；

79,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285,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3,748,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888%；反对7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85％；弃权285,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28%。

5、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076,163,37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7％；

590,9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33,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3,488,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097%；反对59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06％；弃权33,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8%。

6、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聘任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5,076,553,77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4％；

200,5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33,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3,878,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87%；反对20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15％；弃权33,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8%。

7、以特别决议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5,076,648,67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

105,6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33,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3,973,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23%；反对10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79％；弃权33,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8%。

8、以特别决议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5,076,648,67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

105,6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33,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3,973,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23%；反对10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79％；弃权33,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8%。

9、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01选举陈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5,075,442,58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5%； 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22,767,2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4.4204%。

9.02选举郑跃文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5,075,443,07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5%； 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22,767,7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4.4224%。

9.03选举徐俊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5,075,442,68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5%； 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22,767,3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4.4208%。

9.04选举Tomás� Dagá Gelabert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5,075,899,48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5%； 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23,224,1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6.3152%。

9.05选举David� Ian� Bell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5,075,442,38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5%； 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22,767,0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4.4196%。

9.06选举Tommy� Trong� Hoang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5,075,442,48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5%； 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22,767,1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4.4200%。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次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9.07选举杨翠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票5,076,244,58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3%； 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23,569,2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7464%。

9.08选举谭劲松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票5,076,171,88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9%； 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23,496,5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4449%。

9.09选举彭玲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票5,075,943,83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4%； 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23,268,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6.4992%。

10、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10.01选举Binh� Hoang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票5,073,361,71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5%； 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20,686,3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5.7906%。

10.02选举李尧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票5,075,541,780股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5%；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22,866,4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4.8318%。

五、独立董事述职

独立董事代表周志平先生作了2019年度述职报告。

六、见证律师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尚公（上海）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徐吉平、赵园园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尚公（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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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提议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第（六）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5.本次股东大会第（三）、（五）、（七）、（八）、（九）项议案需对中小股东表决单独计票；

6.本次股东大会第（八）项议案需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为：成都地方建筑

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游洪涛、刘小英、王瑛；

7.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9:30～11:30，13:

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9:15～15:00的任意

时间。

（二）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三）召集人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公司办公楼9层会议室（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89号）。

（五）会议主持人

董事长游洪涛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重庆华

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计13名，代表股份数为345,414,79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6.0194%。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为9名，代表股份615,32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0.153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0,800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0.010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74,5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431%。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7名，代表股份数为344,840,279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85.8764%。

（三）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名，代表股份574,5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431%。

（四）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及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345,414,3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345,414,3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345,414,3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1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17%；反对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6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345,414,3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345,414,2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1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55%；反对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营业执照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345,414,3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345,414,3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1％；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1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17%；反对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68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该议案公司股东成都地方建筑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游洪涛、刘小英、王瑛回避表决，回避股份为

344,799,479股。

同意61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55%；反对52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8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1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55％；反对52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8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345,414,2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1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55%；反对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孙洪泮律师、毕加灏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

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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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森制药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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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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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华森转债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2020年5月20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决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27日、

2020年5月21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5）、《2019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2）。

根据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鉴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有2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

资格，董事会同意以10.18元/股回购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45万股限制性股票，并办理回购注销

手续。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凡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

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

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0年5月21日至2020年7月4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89号华森制药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葛磊

邮编：401120

联系电话：（023）67038855

联系传真：（023）67622903

联系邮箱：ir@pharscin.com

3.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

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

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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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冯帆先生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上

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

5月20日9:15至2020年5月20日15:00。

4、现场会议地点：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5、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12,044,377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340,000,000股的62.3660%。 其中：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12,011,

67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2.3564%；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2,7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96%；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且非公司董

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不包含5%）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32,7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96%。

公司董事、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12,011,67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846%；反对32,7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0.01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反对3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12,011,67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846%；反对32,7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0.01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反对3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12,011,67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846%；反对32,7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0.01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反对3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12,011,67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846%；反对32,7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0.01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反对3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12,011,67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846%；反对32,7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0.01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反对3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212,011,67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846%；反对32,7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0.01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反对3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2,011,67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846%；反对32,7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0.01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反对3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2,011,67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846%；反对32,7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0.01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反对3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提交了2019年度述职报告并进行了述职。 《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全文刊载于2020年4月25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彭闳、肖秀君视频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

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六、 备查文件

1、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Ο二Ο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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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会议时间：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点00分

2、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七区 19�号楼保利国际广场 T1-2703A

3、会议召集人：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尹宏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

举董事李勇先生作为本次股东大会主持人。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以及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15,107,86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608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5,060,36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792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200,047,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3.815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47,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57％。 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47,

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57％。

3、公司董事李勇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董事兼副总经理马正学、董事刘丹、独立董事韩光、独立董

事于雷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监事李燕京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监事会主席左家华、监

事张宇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总裁陆璐、副总经理蔡晓熙、财务总监邓强以通讯方式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尹宏伟因工作原因未列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本次

股东大会。

4、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以及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三、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

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088,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8％；反对1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3158%；反对1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41.684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088,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8％；反对1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3158%；反对1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41.684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088,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8％；反对1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3158%；反对1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41.684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088,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8％；反对1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3158%；反对1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41.684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060,4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0％；反对4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05％；反对4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78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088,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8％；反对1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3158%；反对1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41.684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冯泽伟律师、丛明丽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